


附件一、资格条件

一般资格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

1.1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1.2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1.3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1.4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1.5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1.6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特殊资格要求：具备煤炭行业安全评价机构资质或煤炭行业专业乙级及以上的工程设计资

质。



附件二、技术要求

一、服务内容及数量

（一）服务内容：

1、根据全市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申报情况，按照《贵州省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

管理体系考核定级实施细则》要求，对申报标准化考核定级的煤矿企业开展初审、考核检查抽

查。

2、《贵州省煤矿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2025年度重点任务清单》安排部署，根据需

要选聘执法技术检查员参与安全生产监管执法。

3、根据市内智能化煤矿建设进度和申请验收情况，按照《加快贵州省煤矿智能化建设实

施方案》（2024-2026）及项目验收相关工作要求，组织对完成智能化建设的煤矿开展竣工验

收。

4、根据省、市关于瓦斯治理系列安排部署和工作措施要求，根据瓦斯超限浓度、频次情

况，有针对性开展瓦斯超限现场核查调查。

（二）服务数量：开展技术服务不少于50矿次。

二、服务要求

（一）明确专家条件。参加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检查抽查的专家不少于6人，应

熟悉标准化管理体系中“安全基础管理、重大灾害防治、通风、地质测量、采煤、掘进、机电、

运输、调度应急和“三堂一舍”等9方面内容。参加智能煤矿验收，基本实现主体专业全覆盖。

参加安全生产监督执法、瓦斯专项会诊的专家不少于2人，熟悉煤矿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安全

生产管理、瓦斯治理及抽采等相关工作。

（二）及时反馈问题。专家组每次技术服务后，认真梳理服务对象存在的问题及建议，形

成书面材料反馈给煤矿企业，同时报市县两级监管部门。针对反馈的问题和隐患，由安全监管

主体推动煤矿企业按照“五定”要求落实整改。

（三）认真分析总结。承接单位完成目标任务后，及时编制总结报告，报告要分析我市煤

矿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现状及煤矿瓦斯治理情况，找出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建设性的建议。

报告经市能源局验收合格后按照程序申请拨付资金。报告电子版和纸质版报市县两级监管部门。



附件三、商务条款：

1.服务期：最终以签订合同为准。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验收标准、规范及方式：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及规范。

4.付款方式：最终以签订合同为准。

附件四、评分办法

评分办法：综合评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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